
 
 

  
Jatcorp Limited | ABN 31 122 826 242 

502/2 Bligh Street Sydney NSW 2000 

Phone 02 8098 0232 

admin@jatcorp.com | jatcorp.com 

 

 

关于Neurio纽瑞优品牌产品产源地及生产主体的声明 

我们近期注意到市场上出现了由广州奥提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提瓦公司）生

产并销售的声称为“产自新西兰”的“Neurio纽瑞优”产品。此外，部分奥提瓦公司生产及

销售的假冒产地的“Neurio纽瑞优”产品在产品包装上盗用了SUNNYA Pty Ltd（以下简称：

SUNNYA公司）的产品条码。 

为保障广大消费者权益，进一步打击市场乱象，维护健康的市场经营环境，JATCORP 集团及

其重要子公司SUNNYA 公司特此向广大消费者郑重声明： 

一、 SUNNYA公司拥有“Neurio纽瑞优”商标在澳大利亚及新西兰地区的所有权 

“Neurio纽瑞优”品牌源于澳洲和新西兰，“Neurio纽瑞优”商标在澳大利亚及新西兰地区的

所有权均属于SUNNYA公司。 

奥提瓦公司的行为罔顾了Sunnya公司作为澳大利亚和新西兰“Neurio纽瑞优”商标所有者的

基本事实，罔顾了Sunnya公司作为澳大利亚和新西兰“Neurio纽瑞优”品牌产品唯一合法生

产商的基本事实，严重误导了消费者对产品产地与合法性的判断，严重侵犯了Sunnya公司的

合法权益。 

支持文件： 

附件一：新西兰及澳大利亚“NEURIO”、“纽瑞优”商标注册证书 

二、 奥提瓦公司生产并销售的“产自新西兰”的Neurio纽瑞优产品系假冒产地产品 

自2022年12月起，所有Neurio纽瑞优产品均由SUNNYA公司在澳大利亚本土生产，从未在新

西兰授权任何企业或个人进行生产。 

根据新西兰奥克兰高等法院及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最高法院裁定，禁止广州奥提瓦公司、

何英汉（Yinghan He）、陆彦霞（Yanxia Lu）、新西兰美大食品集团（Supermega Market 

Limited）、新西兰美大乳业有限公司（MegaDairy Limited）等采取任何措施在澳大利亚或新

西兰生产任何带有“Neurio纽瑞优”品牌的包装以最终出售给中国消费者。 

因此，为保障广大消费者权益，JATCORP集团及SUNNYA公司特此向广大消费者声明： 

任何“产自新西兰”的Neurio纽瑞优产品系假冒产地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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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文件： 

附件一：新西兰及澳大利亚“NEURIO”、“纽瑞优”商标注册证书 

附件二：新西兰奥克兰高等法院判决节选 

附件三：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最高法院判决节选 

附件四：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上诉法院判决节选 

三、 奥提瓦公司盗用SUNNYA公司的产品条形码行为严重误导了消费者 

经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奥提瓦公司所生产的部分产品在包装中盗用了SUNNYA公

司已注册、登记、使用的条形码编码，严重误导了消费者，侵犯了SUNNYA公司的合法权益。 

Neurio纽瑞优系列产品所使用的条形码（GTIN）由澳大利亚权威编码机构 GS1 Australia 注册，

其公司前缀号 93476970 所覆盖的完整条码范围为：934769700000 – 934769709999。该编码范

围由SUNNYA Pty Ltd独家注册并合法持有，仅授权用于SUNNYA公司在澳大利亚本土生产的

Neurio品牌产品。 

经核查发现，奥提瓦公司未经授权，擅自在部分Neurio产品中使用了上述条码段中的多个编

号，严重侵犯了SUNNYA公司对Neurio品牌产品条形码的所有权及使用权。奥提瓦公司的行

为严重涉嫌生产假冒伪劣产品，涉嫌恶意误导消费者对产品产地与合法性的判断。 

在SUNNYA公司起诉广州奥提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不正当竞争案件中，法院已明确认定奥

提瓦公司擅自使用SUNNYA公司条形码构成侵权行为，并于2025年3月31日作出一审判决，

裁定SUNNYA公司胜诉。相关侵权事实包括条形码使用、包装装潢近似、虚假宣传等内容，

均已在法院裁判文书中明确列示。 

为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JATCORP集团及SUNNYA公司在此提醒广大消费者，在购买Neurio

纽瑞优产品时，应依据以下标准辨识真伪： 

• 产地标识为“澳大利亚”，并注明供应商“SUNNYA Pty Ltd”； 

• 包装上印有JAT公司独有商标，及澳大利亚制造袋鼠标识； 

• 每罐均配有可溯源二维码，可登录 https://trace.Neurio.com.au 进行验证。 

支持文件： 

附件五：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节选 

附件六：部分涉案条形码查询结果 

 

https://trace.neurio.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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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关于SUNNYA公司起诉纽瑞优（广州）贸易有限公司（“纽瑞优公司”）与广州奥提瓦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奥提瓦公司”）不正当竞争案的进展更新。 

2025年3月31日，中国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已就SUNNYA起诉奥提瓦公司不正当竞争一

案作出判决，认定奥提瓦公司及其他被告侵权行为成立，判决内容包括： 

1. 被告须立即停止在“纽瑞优Neurio京东自营旗舰店”及线下门店销售侵权产品； 

2. 被告须立即停止虚假宣传及一切不正当竞争行为； 

3. 被告须在奥提瓦公司官网连续三天刊登声明消除影响，内容须经法院审查； 

4. 判令纽瑞优公司赔偿SUNNYA公司经济损失2616912元人民币（约合57.3万澳 

元），其中奥提瓦公司对其中100万元承担连带责任。 

支持文件： 

附件五：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节选 

五、 关于Jatcorp集团及Sunnya公司诉何英汉、陆彦霞及Easter Wu（吴逸）等相关方案件

的进展更新 

2025年4月24日，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上诉法院在案件编号[2025] NSWCA 79中，针对

Sunnya Pty Ltd（以下简称“Sunnya”）与何英汉（Mr Yinghan He）、陆彦霞（Ms Yanxia Lu）

及其关联实体（包括广州纽瑞贸易有限公司（Niurui）和广州奥体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GABT））（统称“何方”），以及前供应商Easter Wu（吴逸）及其Supermega集团（统

称“吴方”）之间的争议，作出全面有利于Sunnya的终审判决。本次判决标志着本案的重要

里程碑。 

（一）一审认定的事实及判决 

在一审判决中，新南威尔士州最高法院确认了以下事实并做出了相关判决： 

1. 法院认定了 Sunnya 公司对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Neurio 商标拥有合法权利。 

2. 法院认定了何英汉与陆彦霞向法院提供了虚假证据。 

3. 法院认定了何方在担任 Sunnya 公司董事期间严重违反受托责任，试图将 Sunnya 拥有

的“Neurio”商标非法转移至自身名下。 

4. 法院认定了何方与吴方合谋转移本应归属于 Sunnya 的商业机会，这些商业机会受到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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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澳新地区 Neurio 商标权的保护。 

5. 法院认定了何英汉与陆彦霞在得知 Sunnya 公司申请冻结令后，进行转账操作以逃避债

务，构成“逃避债权人责任”的行为。 

6. 法院认定了何方促成并纵容其关联方通过销售带有“NRIO/NRI”品牌标识的产品，实质

侵占了 Sunnya 在中国市场的 Neurio 品牌利益。 

7. 法院认定了吴方向法院提交了伪造文件和虚假证据。 

8. 法院认定了吴方在何方的不当行为中存在共谋，因此应对 Sunnya 公司所遭受的损失承

担赔偿责任。 

9. 法院发布了针对何英汉、陆彦霞、其关联方以及 Easter Wu（吴逸）与其关联方就

“NRIO/Neurio”相关业务行为的永久禁令并判决赔偿，禁止何方及吴方进一步干扰

Sunnya 公司的正常经营。相关禁令主要包括： 

1) 禁止何英汉和陆彦霞参与在中国销售 Neurio 品牌产品的商业机会。 

2) 禁止何英汉和陆彦霞在澳大利亚或新西兰制造、市场营销、销售、分销或出口任

何 NRIO 品牌产品，或任何其他将通过 Neurio 品牌包装在中国销售给最终消费者

的产品。 

3) 禁止 NZFDA 生产、营销、销售或出口 NRIO 品牌产品，或将其以 Neurio 包装形

式销往中国、出售给 Sunnya 以外的第三方。 

（二）上诉法院判决 

1. 上诉法院认定，何方实施“虚假发票”与“低价销售”行为的目的是不正当的，并且

这些行为绝不符合 Sunnya 公司的最佳利益。这一胜诉将使本公司及 Sunnya 公司可获

得的最终索赔金额增加数百万澳元以上。 

2. 驳回何方与吴方提出的全部上诉请求，其中主要包括： 

1) 法院驳回了何方反对一审法院做出的“认为何英汉和陆彦霞对 Sunnya 公司承担

的受托义务在上述二人于 2022 年 11 月辞去 Sunnya 董事职务之后仍然持续，从

而禁止何英汉和陆彦霞参与在中国销售 Neurio 品牌产品的商业机会”的判令的

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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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部分涉案条形码查询结果 

GTIN条形码934769700000 至 934769709999，归属权均为SUNNNYA所有 ， 


